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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12030167]概 述

2025年9月11日，湖北宇航公务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航通航”）R44/B-7515直升机在湖北省随州市随县厉山B类通用机场开展非法私用飞行活动，返航过程中坠地起火。事件造成一名飞行员和前排乘员死亡，后排乘员受伤。直升机严重损毁，一处中国移动通讯光缆断裂，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民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规定》的有关规定对本次事故开展调查。事故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配合当地公安、医护人员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启动航空器事件技术调查。调查组全面勘察了事故现场，收集残骸并对动力系统进行送检分析，排查现场周边民用及治安摄像头，调取机上人员手机信号定位，笔录问询或访谈目击者及相关工作人员，核查公司手册制度、工作台账记录以及计划申报记录等。根据调查情况，调查组分析判断直升机在下降到低高度过程中，飞行员未发现跨河线缆，主旋翼缠绕通信线缆，导致直升机失控坠地起火。根据航空器损伤和人员伤亡情况，该事件构成一起通用航空飞行机组原因非法飞行一般事故。
调查组认定,当事飞行员对事故发生承担直接责任；宇航通航总经理熊某某、运行副总经理陈某，对事故发生承担管理责任。调查组建议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及单位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255423146]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13026264]（一）事件经过
9月11日，宇航通航R-44/B-7515直升机在未申报飞行计划的情况下在厉山机场附近开展私用飞行活动。
13:50（北京时，下同）左右，B-7515直升机在厉山机场6号直升机停机位开车测试并起飞，机上共2人（飞行员王某，乘员吴某某）。
15:25，B-7515直升机返回厉山机场并落地，未加油，未关车，乘员任某某登上B-7515直升机。
15:30，B-7515直升机再次起飞。
15:40左右，据幸存者口述，在掉头返航的过程中，听到飞行员惊呼一声“完了，有电线！” 事发地附近垂钓人员目击B-7515直升机主旋翼缠绕中国移动通信线缆（线缆距离撞击点地面垂直高度约18米），直升机坠地起火燃烧。
[bookmark: _Toc462380379]（二）人员伤亡和航空器损伤
飞行员王某和前排乘员吴某某两人死亡，后排乘员任某某重伤，直升机损毁。
[bookmark: _Toc1323268065]（三）现场勘察情况
目视检查航空器残骸，机身前段的驾驶舱和后舱已基本烧毁,机身下部左滑橇尚与机身连接,右滑橇严重变形；航空器主要部件烧蚀严重,发动机外观整体较完整；主旋翼轴已形变,表面整流罩已烧毁,倾斜盘组件缠绕多圈线缆；一片主桨叶从叶根处完全弯折,另一片主桨叶叶尖处形变；机尾部分尾梁和尾桨基本完好,水平安定面弯折。
现场残骸中发现了进气压力表、双针转速表、应答机、ADF接收机、音频控制器、GPS/通信系统、GPS/通讯导航系统、陀螺仪等仪表。经查看，旋翼转速指针指向约100%，发动机进气压力表指向15英寸汞柱左右。
[bookmark: _Toc793036079]（四）航空器基本情况
B-7515直升机的机型为R44，2013年10月出厂，序列号2334;发动机型号为O-540-F1B5,序列号L-27437-40E。事发时直升机三证齐全有效,总飞行时间1755.11小时。
B-7515直升机近期维修工作、定检维修、时寿件控制、AD（适航指令）和SB（服务通告）等工作执行情况均未见异常。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机修理厂对涉事发动机进行分解检查，并于9月24日出具《发动机分解检查情况报告》。报告结论表明：1.没有证据表明发动机核心机零部件有导致发动机停车的损伤；2.发动机坠地后仍在工作。
[bookmark: _Toc1152523679]（五）人员情况
飞行员王某,男,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附加直升机基础教员等级,执照有效期为2027年5月21日,体检到期日期为2025年11月12日,均在有效期内。总经历时间为1006小时38分钟,总着陆次数为4312次。
机务放行人员苗某某,持有有效民航维修人员执照，R44机型放行授权在有效期内。
机上乘员吴某某,某业务合作公司员工。
机上乘员任某某,某业务合作公司员工。
[bookmark: _Toc1559201897]（六）天气情况
[bookmark: _Toc352992730]事发当日能见度大于1600米，风速3.2M/S。无证据证明气象条件与事故发生相关。
[bookmark: _Toc179541339]（七）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9月11日15:51，随县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接到110来电,一架直升机在殷店镇人和村坠落。接报后,县应急管理局立即向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市应急管理局报告。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安排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等领导前往现场,负责统筹指挥现场救援工作。16:05,公安、消防、应急、卫健等地方政府人员力量共15车62人陆续到达现场。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现场明火已熄灭。机上共3人,其中2人死亡,1人受伤送医。
[bookmark: _Toc1468861235]二、事故原因
[bookmark: _Toc994724979]（一）直接原因
直升机在下降到低高度过程中，飞行员未发现跨河线缆，主旋翼缠绕通信线缆，导致直升机失控坠地起火。
[bookmark: _Toc1949728502]（二）管理原因
宇航通航多次未按照手册要求组织飞行，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未落实管理职责，公司的运行组织存在多层级、全链条、多环节的管理漏洞与违规操作。
[bookmark: _Toc928910846]三、主要问题
1.飞行员未按照宇航通航运行手册规定的直接准备阶段领受飞行任务书、飞行放行单、航空气象情报单、载重平衡工作单，未经公司批准允许无关人员上机体验。9月8日、9日以及事发当日均未申请飞行计划开展飞行活动。飞行员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十二条，《一般运行和飞行规则》第91.15、91.103条。
2.宇航通航多次在未向当地飞行管制部门提出飞行计划申请的情况下开展飞行活动，违反了《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十二条要求。
3.宇航通航负责人及相应管理人员在事故发生前对飞行计划的批准情况一无所知，缺乏对飞行运行各环节的监控管理，未能有效履行宇航通航《运行手册》规定的安全管理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bookmark: _Toc1616888210]四、责任认定和处理意见
[bookmark: _Toc559174607]（一）事故相关责任人
当事飞行员在驾驶直升机下降到低高度过程中，未及时发现跨河线缆，主旋翼缠绕通信线缆，导致直升机失控坠地，当事飞行员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因当事人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宇航通航总经理熊某某，未按要求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对其处以40%年收入的罚款。
宇航通航运行副总经理陈某，未按要求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对其处以40%年收入的罚款。
[bookmark: _Toc302236590]（二）事故责任单位宇航通航
宇航通航在安全管理、飞行运行方面存在组织管理的问题，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对宇航通航处四十万元罚款。
宇航通航违反了《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已依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十二条、第四十一条，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并处以10万元人民币罚款。
[bookmark: _Toc1576124728]五、整改和防范措施
鉴于湖北宇航公务航空有限公司的经营许可证已于2025年11月10日注销，不再具备民航运营资质，故不再针对该单位提出安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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